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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承诺函
一、投标承诺函（格式）
致：一重集团(黑龙江)物流有限公司
针对（机动车辆保险）项目，我公司在此作如下承诺：

我方已详细阅读全部招标文件，包括补充文件、参考资料和有关附件，并完全理解和接受招标文件的一切规定和要求。

我方同意按照贵方要求提供与报价有关的一切数据和资料，并理解贵方不一定接受最低价的报价或收到的任何报价。

投标文件中所有关于报价单位资格、资信的文件、证明和陈述均是真实、准确的。
本投标书有效期为自递交投标文件之日起180个日历日，在此期限内，本投标书对我方一直有约束力，随时可接受中标。

如我方中标，我方承诺将严格按照招标文件要求与贵方签定保险合同，履行招投标文件以及保险合同中的全部责任和义务，按质、按量、按期完成投保、
整个招投标过程中，我方若有违规行为，招标人按照招标文件之规定给予惩罚。本承诺函与保险合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投标人（公章）：

授权代表（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保险报价表
	险种
	报价

	商业险
	自主定价系数：


备注：
投标人（公章）：

授权代表（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说明：如投标人同意以下评选情况处理条件，请提供以下格式承诺函）
二、承诺函（格式）
（机动车辆保险）在开标评选过程中，若出现以下特殊情况时，我方（投标人名称）同意招标人按以下方式选择中标人：
本次招标涉及的两个险种:机动车辆交强险、商业险为一个包，投标人需对机动车辆商业险进行报价，招标人会进行比价。

如出现2家或2家以上供应商最低报价一致时，招标人会根据承诺函中优惠条件以及增值服务的实用性、可行性进行评定，实用性强且可行度高的为最终供应商。

投标人（公章）：

授权代表（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三、投标（竞价）保证金及服务费缴纳说明
1.投标（竞价）保证金的缴纳，按项目缴纳的金额为不超过项目预算总价2%。其缴纳的最高金额为50万元人民币。投标保证金应在开标前完成缴纳，若开标前仍未完成缴纳其报价按无效处理。由采购单位项目立项人在《招标竞价内部标准任务书》中明确缴纳金额，采购中心招标办负责收取、退回管理，资产财务部负责收取、退还实际操作。供应商将投标保证金存入开户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齐齐哈尔富拉尔基支行，户名：中国第一重型机械股份公司，账号：170221954478，行号：104264000051，由采购中心招标办业务人员在收取投标保证金当月25日之前在NC用友软件录入收款单，财务按收款单结算入账。
2.投标保证金的退费，中标供应商按项目缴纳的投标保证金一般应在该项目采购合同签订后，且已缴纳中标服务费，由采购中心在一个月内完成退还。未中标供应商按项目缴纳的投标（竞价）保证金应在中标通知发布后一个月内完成退还。中标人按项目缴纳投标保证金的，缴纳/扣除中标服务费后，一个月内余额退还。

3.机动车辆交强险、商业险以及承运人责任险投标本次不缴纳保证金

4.中标(竞价）服务费中标单位须按中标金额向招标（竞价）人交纳一定比例的中标服务费，以同一招标（竞价）编号、单份中标通知金额为标准，具体收费标准如下：
	中标金额（人民币）
	费率

	≤100 万元
	1.0%

	＞100 万元且≤500 万元
	0.60%

	＞500 万元且≤1000 万元
	0.40%

	＞1000 万元且≤5000 万元
	0.25%

	＞5000 万元且≤1 亿元
	0.15%

	＞1 亿元且≤5 亿元
	0.015%

	＞5 亿元且≤10 亿元
	0.01%


注：收费按差额定率累进法计算。采购项目中标服务费每项最低按照 100 元收取。

中标服务费以电汇形式交纳。
中标服务费须交：中国第一重型机械股份公司采购中心财务部
户名：中国第一重型机械股份公司
开户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齐齐哈尔富拉尔基支行
账号：170221954478

行号：104264000051

备注：****项目中标服务费        招标（竞价）编号：           。

5.中标单位应在招标（竞价）人发出中标通知并与采购单位签订合同，中标服务费缴纳方式是根据上一个季度三个月的实际出单保费金额计算（车船税不在计算金额内），并在下一个季度的季度初进行结算（对应文件中4中收费标准收取）。
投标人（公章）：

授权代表（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四、优惠条件一览表（格式）

优惠条件一览表

针对本项目的优惠条件，请在此全部列示：

	序号
	优惠条件内容

	
	

	
	

	
	

	
	


（以上表格不够可依格式扩展）

投标人（公章）：

授权代表（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五、增值服务一览表（格式）

增值服务一览表

针对本项目的增值服务，请在此全部列示：

	序号
	增值服务内容

	
	

	
	

	
	

	
	


（以上表格不够可依格式扩展）

投标人（公章）：

授权代表（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第二部分：保险条件要求
机动车辆保险方案
投保人

一重集团(黑龙江)物流有限公司

被保险人

一重集团(黑龙江)物流有限公司、一重集团(黑龙江)物流有限公司黑龙江省分公司
被保车辆

被保险人现有车辆以及保险期间内新增车辆，包括但不限于：

1.厂内车：仅用于厂内装卸货物的客车、货车（含客货两用车）；
2.客车：主要是负责商务接待的公务车；
3.货车：包括皮卡、牵引车等货车；
4.挂车：包括重型半挂冷藏车；

5.特种车
实际投保车辆以被保险人提供的“附件2：投保车辆清单”为准。
适用保险条款（主条款）
1.《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机动车商业保险示范条款（2020 版） 》
2.《中国保险行业协会特种车商业保险示范条款（2020版） 》
3.《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款》
投保与出单方式
投保方式根据投保人的管理要求设定。
出单方式根据投保人的管理要求及招标采购结果确定。

车辆投保险种及保险金额

	公司/部门
	车辆类型
	投保险种及保险金额

	黑龙江省分公司
	货车（牵引车头）
	交强险
	车损险
	第三者责任险
	车上人员责任险

（司机）
	车上人员责任险

（乘客）
	医保外用药
（三者）

	
	
	
	
	（200万）
	10万/人
	10万/人
	20万

	
	挂车（重型半挂冷藏车）
	——
	车损险
	第三者责任险
	
	
	

	
	
	
	
	（10万）
	——
	——
	——

	一重新能源现代物流
	客车（公务车）、货车（货车、牵引车头）
	交强险
	车损险
	第三者责任险
	车上人员责任险

（司机）
	车上人员责任险

（乘客）
	医保外用药
（三者）

	
	
	
	
	（200万）
	10万/人
	10万/人
	20万

	
	厂内车辆
	交强险
	——
	——
	——

	一重新能源天然气
	货车（牵引车头、轻型载货车）
	交强险
	车损险
	第三者责任险
	车上人员责任险

（司机）
	车上人员责任险

（乘客）
	医保外用药
（三者）

	
	
	
	
	（200万）
	10万/人
	10万/人
	20万

	
	挂车
	——
	车损险
	——
	——
	——
	——


保险费及支付
保险人对新车及续保车辆及时向投保人给出报价及缴费通知单。被保险人（投保人）收到保险人提供的信息后，办理保险费支付手续，保险人在保险费到账后出具保单及发票。
保险费由各项目直接支付到保险人指定账户。保险人用于收取机动车辆保险保险单及批单费用的账户如下：
户    名： 

开 户 行： 

账    号：
如保险人指定账号发生变动，保险人应提前至少5个工作日书面通知投保人及其保险经纪人。
特别约定
法律效力特别约定

“特别约定”内容的法律效力高于主条款内容，如果与主条款有冲突之处，以“特别约定”内容为准。保险合同内容本身有冲突之处，以有利于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的内容为准。

错误和遗漏条款

经双方同意，投保人、被保险人因过失而延迟、错误或遗漏向保险人告知或通知保险标的价值的变更、保险标的危险程度增加或其他重要事项，被保险人在本保险合同项下的权益不受影响。但投保人、被保险人一旦发现其延迟、错误或遗漏，应通知保险人上述事项，并支付从风险增加之日起至保险期间届满之日止期间可能的额外保险费。
第三者特别约定

当被保险人车辆投保了商业第三者责任险时，保险人同意本保险合同被保险人的所有员工及员工的家庭成员（配偶、子女、父母）属于第三者范畴（但不包括本车车上人员）。
交叉责任特别约定

保险人同意，对于同一被保险人的保险车辆发生双方或多方事故，则视同各车辆互为第三者，不得因各车辆为同一被保险人的车辆而拒绝赔付，此条适用于所有被保险人。
滑行责任特别约定

保险人同意，被保险车辆在车内无驾驶人员的停放期间，由于滑行所导致他人的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事故，保险人视同第三者责任负责赔偿。
保险公估人选用

（1）保险人同意，在发生以下情况之一时，可聘请具有合法资质的保险公估公司提供损失理算工作：
A．估计损失金额超过人民币30万元；
B. 保险双方就事故责任认定无法达成一致；
C. 保险双方就定损金额无法达成一致。
（2）保险公估人由投保人或其保险经纪公司负责推荐，并经双方认可保险人负责委请。
（3）保险公估费由保险人负责承担。
（4）公估公司应与被保险人与保险人双方以及保险经纪人充分沟通后出具公估报告，并将公估报告同时提供给投保人或其保险经纪人。
（5）如保险人单独委请公估人，被保险人可视其为保险人的代表，而并非公估人，被保险人有权不认可公估结果。
修车费用

保险人同意，车损险的保险金额按照车辆实际价值进行确定，发生保险事故后，在被保险车辆的保险金额范围内，保险人按实际发生额全额承担相关的修理或更换零部件所产生的费用。
代位追偿特别约定

对于保险事故，根据被保险人的需求，保险人同意先行赔付，同时从被保险人处取得代位追偿权利，但被保险人须全力协助保险人行使代位追偿。
放弃代位追偿权利特别约定

保险人同意放弃对下列各方可能拥有的代位请求赔偿的权利：
（1）被保险人的关联或联营公司；
（2）被保险人的子公司或控股公司；
（3）被保险人的董事、合伙人；
（4）被保险人的雇员。
第三者责任险人身损害赔偿项目特别约定

（1）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的：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
（2）受害人因伤致残的：其因增加生活上需要所支出的必要费用以及因丧失劳动能力导致的收入损失，包括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以及因康复护理、继续治疗实际发生的必要的康复费、护理费、后续治疗费。
（3）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
（4）精神损害抚慰金：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人民法院判决应当给付的。
具体赔偿项目的赔偿标准或计算方法，详见本协议附件5。
事故处理费用特别约定

（1）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事故后，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法院等执法部门对事故的处理而产生的处理费、车辆检验费、鉴定费、停车费、拖车费以及死者的验尸费、停放费、冷冻费等，保险人同意赔偿，赔偿标准按照物价和公安部门标准执行。
（2）被保险人因处理、解决保险事故而产生的下列费用，在责任限额内保险人承诺也负责赔偿：诉讼费、仲裁费、检验费、鉴定费、评估费。

以上费用保险人根据被保险人提供的发票进行赔偿。
非行驶途中导致他人伤害约定

保险人同意，被保险车辆在启动使用过程中，无论是否在行驶的状态下，发生故障或意外导致第三者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包括非车辆本身造成的事故如车辆所载货物对第三者造成的伤害，保险人视同第三者责任负责赔偿，但以被保险车辆应负赔偿责任为限。
刹车系统失灵特别约定

保险人同意，被保险车辆在行驶途中，因刹车失灵或车辆其它故障所致事故造成他人的人身或财产损失，保险人视同第三者责任负责赔偿。
拖车服务特别约定

对于已投保机动车辆损失险的车辆，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事故后，保险人对被保险人必要的、合理的拖车费用、施救费用予以承担；如无法或不能及时提供拖车服务，保险人接受被保险人提供的合理的拖车发票或执法部门指定的拖车服务单位提供的发票进行报销。
定损、维修机构特别约定

保险人承诺，在被保险人所在地至少提供一家定损机构供被保险人进行定损，在签订保险合同后第一时间提供给被保险人。在未提供之前发生保险事故，被保险人有权自行选择定损、维修机构，保险人认可被保险人提供的维修发票金额，按照相关保险条款约定进行赔偿。
出单问题约定

保险人承诺，若因保险人原因导致车辆保单脱保或未及时生效，保险人承担脱保或保单未生效期间的相关保险责任，包括报价错误或车辆到期未及时通知续保等。
危险品运输车维修特别约定

危险品运输车受损后，须在具有国家危险货物运输车辆维修经营资质的企业进行维修，保险人认可被保险人提供的维修发票金额，按照相关保险条款约定进行赔偿。

车险系数约定

在保险协议期限内，若发生以下情形，保险协议终止并由保险人承担投保人的经济损失：

（1）遇监管部门政策变化或保险人核保政策调整，须提高车险自主定价系数或增加保费，投保人有权变更保险人。

（2）遇监管部门政策变化或保险人核保政策调整，保险人须提前30天通知投保人，如因未及时通知而造成投保人已投保或来不及变更保险人致使投保人多支付保费，多支付的保费由保险人承担。

（3）因保险人原因（如被监管部门处罚/限制出单等）致使本保险协议不能正常履行，投保人延误投保或变更新的保险人，由此造成的实际经济损失由保险人承担。

第三部分：服务方案要求
设立项目服务小组

保险人成立项目服务小组，承诺在整个保险期限内负责受理所有涉及本保险的出单、承保、日常维护及理赔等事宜。项目服务小组成员在保险期限内尽量维持稳定，如发生人员变动时，于变动后3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投保人及其保险经纪人。
1.服务总负责人 ：

姓名:       ；职务：                 ；

联系电话:                            ；

2.领导小组成员包括：

	拟在本项目中担任职责
	姓名
	职务
	手机

	
	
	
	

	
	
	
	

	
	
	
	

	
	
	
	

	
	
	
	


3.属地服务小组成员包括：

	地区
	拟在本项目中担任职责
	姓名
	职务
	手机

	
	
	
	
	

	
	
	
	
	

	
	
	
	
	

	
	
	
	
	

	
	
	
	
	

	
	
	
	
	

	
	
	
	
	


请投标人匹配招标人的分布地址情况，设置属地服务小组，确保所有地址的属地服务。

客户手册

保险人承诺在保险合同签订后7个工作日内向投保人提供客户手册，包括但不限于如下内容:

1.保单摘要、被保险人义务、工作流程及保险服务指南；

2.理赔程序，应包括但不限于如下内容：

现场查勘时限；

受理赔案方式及时限；

损失理算；

预付赔款额度及支付时限；

结案时限；

赔款支付方式及时限；

理赔服务质量保证承诺及具体措施。
出单与批改

保险人承诺在接到投保人的保险出单通知后，于24小时内完成出单。针对保险单项下的所有批改事项，应于接到批改申请后24小时内完成并递交投保人，同时，所有相关复印件交予其指定保险经纪人。

投保材料

请列明各险种投保时所需的投保材料。

由投标人提供（车险及承运人责任险分别提供）

培训服务

保险人承诺将在本保险协议签订后的一个月内以书面形式向客户提交培训计划书，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根据项目的进展和要求，有针对性的开展专项培训，包括对客户相关人员进行保险知识、保险条款、保险责任、理赔流程、注意事项等方面的培训；

类似企业的保险承保案例、理赔案例介绍。

定期数据统计

保险人应于每月25日前向经纪公司提供本月赔案统计报表。报表应包括出险车辆、损失发生的时间、地点、损失原因、估损金额、定损金额、赔款等与赔案处理有关的信息。

增值服务

由投标人提供

理赔服务方案
详见附件1：理赔方案

第四部分： 附件部分
附件1：理赔方案

报案

24小时受理报案，并在接到报案后1小时内以书面（传真）或网络方式提出处理意见。24小时报案电话：              。
如因特殊情况无法在48小时内报案，事后被保险人应出具书面说明，保险人视同及时报案。
保险人接到报案电话后，如需现场查勘，应立即明确告知被保险人，如无需现场查勘，在电话中根据事故性质、损失情况说明索赔须知。

现场查勘

接到报案后需要进行现场查勘的，保险人承诺15分钟内与被保险人联系，并立即指派查勘人员到达事故现场，城区30分钟内到达现场，郊区40分钟到达现场，乡下、村里1时内到达，其他省、市查勘委托当地本系统保险机构查勘。保险人在事故所在地未设立分支机构的，其委托的代查勘机构应遵守上述时限。保险人承诺与被保险人保持沟通，如无法在约定时间到达现场且案件损失经过保险人初步排查风险后可指引线上处理。
如保险人无法按照约定时间到达事故现场，被保险人有权自行处理事故现场，保险人应认可被保险人提供的现场照片、损失清单、事故说明、修理发票及其他证明材料作为理算依据。
保险人同意，在进行现场查勘前，如情况紧急，被保险人可以进行施救或人员救治，但被保险人应尽可能保留有关的现场照片、有关实物证据及有关损失现场材料。
机动车车辆保险：对于事故发生后及时报警，经交管部门实施第一现场查勘的案件免现场查勘。
机动车车辆保险：符合各地区《关于快速处理交通事故通告》要求，事故双方自行解决的案件免现场查勘。
机动车车辆保险：痕迹清晰、损失明确的单方小额案件免现场查勘，预估损失金额低于人民币2000元（含），均视为小额案件。

机动车车辆保险：经保险人核实为无道德风险的案件，1万元以内的单方事故案件可免现场查勘、免发票、免交通事故认定书等免其它索赔赔资料赔付。

机动车车辆保险：暴风、龙卷风、雷击、雹灾、暴雨、洪水、海啸等自然灾害造成保险车辆损失的案件免现场查勘，凭据气象部门出具的证明索赔。

机动车车辆保险：火灾、爆炸、自燃事故，经过消防、公安机关查勘的免现场查勘，凭据相应的消防、公安机关出具的事故证明索赔。

定损

发生保险事故后，不论事故大小保险人应被保险人要求均可上门定损。
受损车辆的定损由保险人与指定维修厂家及被保险人共同完成。
为保证服务的规范和损失认定的准确，保险人对所有的车险案件在进行损失认定时，全部会同被保险人共同完成损失的确定。对于普通常见车型保险人在接到报案后，应在1个工作日内确定损失金额，若损失金额难以确定，最迟不应超过3个工作日；对于稀缺或稀有车型，接到报案后5个工作日完成损失认定。
如遇不可抗力（包括但不限于战争、自然灾害、罢工、政府禁令等）或由于保险人原因造成财产损失无法确定，保险人根据被保险人提供的财产损毁照片、损失清单和发票（修理或购车发票）作为依据，进行赔付理算； 
对于不属于保险责任的，保险人应在接到被保险人赔偿请求后3个工作日内向其发出《拒赔通知书》。
机动车辆保险车辆修理

车辆出险后，除了保险人推荐的修理厂外，被保险人可自选资质合格的4S店或专修厂修理受损车辆。投保前在保险人要求的情况下，被保险人应事先将自选4S店或专修厂名单报备保险人。在被保险人已报备的自选4S店或专修厂修理受损车辆时，若定损金额小于修理费用，保险人应协调提高定损金额或予以补齐，保证使被保险人不产生额外费用。
在车辆修理过程中，如被保险人要求，保险人应提供专人索赔协助。
在进行损失认定时，对于需更换的配件必须按照原厂配件价格计算损失。对于受损车辆的维修以修复为原则，但涉及车辆行车安全的关键零部件（如：刹车系统、转向系统），保险人同意一律予以更换，更换零部件为主厂件、原配件。对于在指定修理厂维修的车辆，保险人要求合作修理厂必须保证质量，对于更换的配件必须保证使用原厂配件。
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不涉及人伤和其他财产损失的单纯辆事故损失、责任清晰、手续齐全、受损车辆在保险人指定的修理厂（或协议修理厂）的赔案，被保险人可凭索赔单证和委托书无需先行支付修理费用，车辆修理完毕，由修理厂代为索赔。
机动车辆保险第三者责任事故处理

涉及第三者责任事故的，应遵循“先交强险后商业险”的赔付原则。
涉及第三者人身伤亡事故的，保险人服务专员或医疗核损人员必须到现场了解情况，并根据被保险人要求，参与并协助出险单位与伤者协商赔偿方式与赔偿金额。
事故双方经协商达成一致且经保险人服务专员或医疗核损人员书面认可的，事故双方应在《交通事故调解书》或《赔偿协议书》上签字确认；
事故双方经协商可以达成一致，但保险人不同意按协商结果赔偿的，保险人必须组织直接谈判，协调达成一致结果。事故双方最终达成一致且经保险人服务专员或医疗核损人员书面认可的，事故双方应在《交通事故调解书》或《赔偿协议书》上签字确认。
事故双方经协商无法达成一致的，或如果保险人组织的谈判使事故双方达成的一致意见仍未获得保险人认可的，可由任一方提起诉讼。保险人承诺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并按照交通管理部门或人民法院调解、判决的金额进行赔偿。
索赔资料
由投标人提供（车险及承运人责任险分别提供）
请保险人在投标书中将索赔单证逐一列明，尽量不要出现诸如“其他材料、等”敞开式条款内容。如有遇“特殊情况”另行商定等类似字样,应将何为“特殊情况”加以准确、详细说明。
赔付时效

在接到被保险人索赔材料后，保险人立即审查核实，若认为有关证明或材料不完整，立刻以书面方式通知被保险人应补充提供的有关证明或材料（仅限一次）。若在接到索赔资料后2个工作日内未给予有关审核意见，则视为认可索赔资料完整。
为保证赔案的索赔速度，保险人指定专门服务小组负责本项目的工作协调和案件处理跟踪，在收齐索赔材料后，加快案件处理速度，确保按照下列时效要求完成赔案的结案工作：
不涉及人伤的5万元及以下赔案，2个工作日内支付赔款。

5万元以上3个工作日内支付赔款。
保险人在完成理赔工作支付理赔款时，向被保险人打款时须注明车牌号。
特殊情况处理

出险

保险车辆在投保所在地以外地区发生保险事故，保险人应直接派人或委托有关机构代理查勘现场，并派专人协助被保险人全程办理相关索赔的手续。保险人同意在被保险人已报案的前提下，承担事故发生地发生的合理的临时修理、停放和处置等费用。
被保险车辆出险，保险人的车险理赔实行“全国通赔”服务。即：对于全国各地出险的赔案，保险人可以委托异地接案、代查勘、定损、组织承修、事故救援，若被保险人提出在当地领取赔款，可实行就地理赔，不受车辆保单承保地限制。
关于预付赔款
对于发生重大保险事故——估损金额在人民币10万元（含）以上，经现场查勘和初步定损后，若被保险人提出预付款申请，根据被保险人或经纪公司的书面申请，保险人承诺在5个工作日内按各方认同的估损金额的50%预付赔偿金。被保险人应继续配合收集整理完整的索赔单证，在双方就最终赔偿金额达成一致后，对最终赔款金额与预付赔款额的差额部分进行结算。
支付抢救费用
被保险人在保险期限内合法使用保险车辆的过程中，发生保险事故，造成第三者人身伤害，需紧急抢救，应被保险人的要求，保险人应在交强险及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的合计责任限额范围内先行支付抢救费用。
附件2：投保车辆清单
	序号
	投保单位
	车牌号
	类别

	
	
	
	注：核载车型（如：皮卡等）、牵引车型、厂内车、公务车服务、挂车（如：重型半挂冷藏车、危险品半挂车等）、特种车、等

	
	
	
	

	1
	黑龙江省分公司
	黑AU2412
	

	2
	黑龙江省分公司
	黑AU4757
	

	3
	黑龙江省分公司
	黑AT4555
	

	4
	黑龙江省分公司
	黑BY8006
	

	5
	黑龙江省分公司
	黑BY8082
	

	6
	黑龙江省分公司
	黑AU4470
	

	7
	黑龙江省分公司
	黑ADY25挂
	

	8
	黑龙江省分公司
	黑ADM61挂
	

	9
	黑龙江省分公司
	黑ABT02挂
	

	10
	黑龙江省分公司
	黑A239E挂
	

	11
	黑龙江省分公司
	黑A057J挂
	

	12
	黑龙江省分公司
	黑ABD06挂
	

	13
	黑龙江省分公司
	黑A068H挂
	

	14
	黑龙江省分公司
	黑A419K挂
	

	15
	黑龙江省分公司
	黑A056C挂
	

	16
	黑龙江省分公司
	黑A332H挂
	

	17
	黑龙江省分公司
	黑AAW55挂
	

	18
	黑龙江省分公司
	黑A277H挂
	

	19
	黑龙江省分公司
	黑A125E挂
	

	20
	黑龙江省分公司
	黑BKP11挂
	

	21
	黑龙江省分公司
	黑A822A挂
	

	22
	黑龙江省分公司
	黑A579D挂
	

	23
	黑龙江省分公司
	黑A499K挂
	

	24
	黑龙江省分公司
	黑A139D挂
	

	25
	黑龙江省分公司
	黑A344C挂
	

	26
	黑龙江省分公司
	黑A163G挂
	

	27
	黑龙江省分公司
	黑A661G挂
	

	28
	黑龙江省分公司
	黑AH025挂
	

	29
	黑龙江省分公司
	黑A940F挂
	

	30
	黑龙江省分公司
	黑A951D挂
	

	31
	黑龙江省分公司
	黑A563K挂
	

	32
	黑龙江省分公司
	黑A768J挂
	

	33
	黑龙江省分公司
	黑ADQ89挂
	

	34
	黑龙江省分公司
	黑A989K挂
	

	35
	黑龙江省分公司
	黑A886G挂
	

	36
	黑龙江省分公司
	黑AQ326挂
	

	37
	黑龙江省分公司
	黑A739E挂
	

	38
	黑龙江省分公司
	黑BLD46挂
	

	39
	黑龙江省分公司
	黑A313A挂
	

	40
	黑龙江省分公司
	黑A515B挂
	

	41
	黑龙江省分公司
	黑A344F挂
	

	42
	黑龙江省分公司
	黑A053K挂
	

	43
	黑龙江省分公司
	黑A916D挂
	

	44
	黑龙江省分公司
	黑A509B挂
	

	45
	黑龙江省分公司
	黑A340J挂
	

	46
	黑龙江省分公司
	黑A275F挂
	

	47
	黑龙江省分公司
	黑A653A挂
	

	48
	黑龙江省分公司
	黑A288A挂
	

	49
	黑龙江省分公司
	黑AS282挂
	

	50
	黑龙江省分公司
	黑A831H挂
	

	51
	黑龙江省分公司
	黑A550D挂
	

	52
	黑龙江省分公司
	黑A120F挂
	

	53
	黑龙江省分公司
	黑A786G挂
	

	54
	黑龙江省分公司
	黑ACW40挂
	

	1
	天然气
	黑BUL251
	皮卡

	2
	天然气
	黑B7C898
	皮卡

	1
	现代物流
	黑AAP171
	牵引车头

	2
	现代物流
	黑AU6450
	牵引车头

	3
	现代物流
	黑BD2957
	牵引车头

	4
	现代物流
	黑BD4307
	牵引车头

	5
	现代物流
	黑BY8375
	牵引车头

	6
	现代物流
	黑BY7575
	牵引车头

	7
	现代物流
	黑BH3871
	牵引车头

	8
	现代物流
	黑BG7582
	牵引车头

	9
	现代物流
	黑BH3782
	牵引车头

	10
	现代物流
	黑BD1056
	牵引车头

	11
	现代物流
	黑BT2536
	牵引车头

	12
	现代物流
	黑BT6023
	牵引车头

	13
	现代物流
	黑BG7356
	牵引车头

	14
	现代物流
	黑B21989
	牵引车头

	15
	现代物流
	黑B21890
	牵引车头

	16
	现代物流
	黑BG0211
	牵引车头

	17
	现代物流
	黑BD7732
	牵引车头

	18
	现代物流
	黑BB711U
	牵引车头

	19
	现代物流
	黑B7C898
	江铃皮卡车

	20
	现代物流
	黑A55RK2
	大通面包车

	21
	现代物流
	黑BUC781
	全顺面包车

	22
	现代物流
	黑BUC770
	全顺面包车

	23
	现代物流
	黑BT5715
	吊车

	24
	现代物流
	黑B12609
	牵引车头

	25
	现代物流
	黑B10350
	牵引车头

	26
	现代物流
	黑B12161
	牵引车头

	27
	现代物流
	黑B12337
	牵引车头

	28
	现代物流
	黑B13792
	牵引车头

	29
	现代物流
	黑B11662
	牵引车头

	30
	现代物流
	黑B15511
	牵引车头

	31
	现代物流
	黑B11673
	牵引车头

	32
	现代物流
	黑B11901
	牵引车头

	33
	现代物流
	黑B12162
	牵引车头

	34
	现代物流
	黑B12308
	牵引车头

	35
	现代物流
	黑B13795
	牵引车头

	36
	现代物流
	黑B13805
	牵引车头

	37
	现代物流
	黑B13861
	牵引车头

	38
	现代物流
	黑B076P9
	公务车

	39
	现代物流
	黑B932M9
	公务车

	40
	现代物流
	黑BB7978
	公务车

	41
	现代物流
	黑B157G1
	公务车

	42
	现代物流
	黑B6U318
	公务车

	43
	现代物流
	黑BY8578
	公务车

	44
	现代物流
	黑BC7187
	公务车

	45
	现代物流
	黑BC7079
	公务车

	46
	现代物流
	粤A2T8K8
	公务车

	47
	现代物流
	黑B0R837
	公务车

	48
	现代物流
	黑B382E0
	公务车

	49
	现代物流
	黑B3C189
	公务车

	50
	现代物流
	黑B2Q807
	公务车

	51
	现代物流
	黑B9F267
	公务车

	52
	现代物流
	黑BUF367
	公务车

	53
	现代物流
	黑BC7198
	公务车




